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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數位照護獎勵計畫 

 

壹、計畫緣起 

(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本署)自92年起實施全民健康保

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下稱家醫計畫)，其特色係鼓勵同一

地區 5 家以上基層診所與合作醫院共同組成「社區醫療群」，以群

體力量提供周全性、協調性且連續性的社區醫療服務。家醫計畫

優先將高齡、慢性病、醫療高利用等較需照護之民眾，交付參加

家醫計畫之診所，提供健康管理。112 年共計 558 個醫療群、5,590

家診所參與，收案近 600 萬人。 

(二) 考量部分慢性病病人尚未被家醫計畫或其他慢性病相關方案收

案照護，爰本署自 113 年下半年起辦理全民健康保險地區醫院全

人全社區照護計畫(下稱全人計畫)，以三高病人(高血壓、高血糖、

高血脂)做為計畫收案對象，逐步將三高疾病高風險病人全面納入

照護。 

(三) 為將醫療服務模式逐步轉型為以病人為中心之全人照護，本署規

劃建置家醫大平台，彙整及歸戶現有收載之個人健康資料，並透

過數位化工具進行個案追蹤管理及提醒，賦能民眾及回饋醫師個

人化資訊，提升健康管理效率。 

貳、計畫目的 

搭配家醫大平台之規劃導入數位工具，鼓勵數位工具開發廠商與

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作，透過創新的慢性病管理模式，提

升照護品質及健康管理效益，以達延緩慢性病發生或惡化之目標。 

參、經費來源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之其他預算「提升保險服務成效」

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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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執行期間 

自核定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 

伍、計畫內容 

一、申請資格(廠商資格) 

(一) 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經政府登記從事有關「電腦、資訊相

關」之業務，並持有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之合法登記或設

立之證明文件。 

(二) 廠商不得為大陸地區廠商、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及經濟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上開業務範疇

及陸資資訊服務業清單公開於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站

http://www.moeaic.gov.tw/)。 

(三) 本計畫內容涉及國家安全，不允許大陸地區廠商、第三地區

含陸資成分廠商及在臺陸資廠商參與。 

二、執行方式 

(一) 數位工具需符合以下規範並具備慢性病管理功能： 

1. 資訊安全相關規範： 

(1) 設有雲端服務平台，符合雲端資訊安全管理之相關認證，

含 ISO/IEC 27001、ISO/ IEC 27017，並持續維護認證之有

效性。 

(2) 取得經濟部工業局「行動應用 App 基本資安檢測合格證

明」(L2)，及符合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公告最新版之「行

動應用 App 基本資安檢測基準」之檢測分類標準之資安

檢測合格證明，並持續維持標章之有效性。 

(3) 個人資料的儲存及傳輸分別需以AES-256(或以上強度)及

TLS 1.2(或以上等級)加密處理。 

http://www.moeai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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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運算、儲存、異地備援等所有功能之機房不得位於中

國大陸(含港、澳)地區。 

(5) 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電子隱私權保護相關規定。 

2. 具臨床實證，足以證明其可近性、實用性、品質： 

(1) 可近性、實用性：提供醫療院所及病人使用證明。 

(2) 品質：具實際臨床數據得驗證或相關文獻發表佐證，導入

數位工具，可提升慢性病管理品質。 

3. 依本署規範之資料傳輸方式，提供數位工具使用者之相關

生理與健康數據紀錄及檢驗數據。 

(二) 收集並串聯生理與健康數據紀錄及檢驗數據進行分析與監

測，依據病人之疾病型態及個人健康狀況，提供個人化健康

衛教資訊。 

(三) 整合衛教資訊，透過自動化推播或交由醫療團隊進行衛教，

以提升病人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四) 提供慢性疾病個案管理功能(如個人化提醒功能、用藥安全、

健康指引等)，協助醫療團隊提升照護效率及品質。 

(五) 數位工具使用者進行真實身分的驗證，確保登入者為資料所

有人本人；經取得民眾授權同意提供予本署並運用於個人化

初級照護健康管理平台(家醫大平台)，進行檔案加密傳輸，

將個案生理及健康數據傳輸至本署。 

陸、申請與審查作業程序 

一、申請廠商於本計畫公告日起 20 個工作日內(以郵戳為憑)，提交

申請書及符合本計畫規定之申請資格相關證明(附件 1)一式 3

份並附電子檔。 

二、由本署委請專家學者進行審查(審查作業及標準如附件 2)，審

查核定結果由本署行文通知申請廠商，並將核定名單公布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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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全球資訊網。 

柒、獎勵對象 

經本署核定之數位工具開發廠商。 

捌、獎勵項目 

一、家醫計畫及全人計畫之收案會員每月至少使用 1 次(登錄生理

及健康數據 1 筆以上)數位工具達 3 個月以上(3 個月以上有登

錄生理及健康數據)，透過數位工具進行健康管理並同意提供

生理及健康數據予本署。 

二、數位工具使用獎勵費如下表： 

每月數位工具使用人數 

級距 

金額 

(點/每人每月) 

1~10,000 人 50 

10,001 人以上 40 

三、廠商應於每月 10 日前依本署訂定之傳輸格式作業(範例如附件

3)傳送前一個月上開數位工具使用者之生理及健康數據資料。 

四、由本署依廠商提供之生理及健康數據資料，於執行期滿後產製

符合獎勵名單予廠商確認。 

玖、監測指標 

慢性病控制良率：符合上開數位工具使用費獎勵條件之個案，其

當年度最後一次檢驗(查)項目(含 HbA1c、LDL、血壓)達下列控制

良好定義之比率。 

 

疾病類別 檢驗(查)項目 控制良好定義 

高血壓 血壓 
收縮壓<130 mmHg 且舒張壓

<80 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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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類別 檢驗(查)項目 控制良好定義 

高血糖 

醣化血色素

(HbA1c) 
<7% 

LDL <100mg/dL 

高血脂 LDL <100mg/dL 

 

壹拾、 撥款及經費核銷 

一、本署核定之數位工具開發廠商，應於本署提供符合獎勵名單之

次日起 30 日內(以本署收文日為準)，以正式公文檢附年度成果

報告(附件 4)及申請費用明細(編有目錄頁碼)1 式 3 份，連同上

述文件之電子檔，經本署審查合格後，本署行文通知廠商 7 個

工作日內繳交領據，撥付 113 年度獎勵費用。 

二、受獎勵單位如有資料登載不實者，除追繳獎勵費用外，情節嚴

重者，並依相關法令追究責任。 

三、本計畫經費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辦理，若已由衛生福利

部、其他政府機關經費補助者，不得重複請領。 

四、本計畫成果報告歸屬國有，需經本署同意後始得發表。 

壹拾壹、 預期效益 

透過數位管理工具，強化慢性病病人落實健康管理，以達到延

緩慢性病發生或惡化之目標。 

壹拾貳、 注意事項 

一、本計畫相關規定如有未詳盡事宜，本署將視業務需要以公文書

補充或修正相關規定，並視同為公告內容。 

二、計畫實施期間，本署如發現廠商執行情形不符本計畫內容要求，

本署得要求廠商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得停止廠商本計畫

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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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計畫經費係屬 113 年度預算，預算經費為 1,600 萬元，採全

年結算，每點支付金額以 1 元為原則，本署將先預估可執行之

人數，並就申請書中可執行之獎勵人數進行監控；如總獎勵點

數高於本計畫經費時，採浮動點值計算。 

 



7 
 

附件 1-113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數位照護獎勵計畫 

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申請單位  

住址   

計畫主持人/職稱  

聯絡人/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二、申請資格 

(一) 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 

(二) 數位工具資格證明，包含：資訊安全相關規範、具臨床實證等證

明文件。 

(三) 目前數位工具使用情況。 

(四) 數位工具臨床實證：具實際臨床數據得驗證或相關文獻發表佐證，

導入數位工具，可提升慢性病管理品質。 

三、申請獎勵費用預估：   

    項目 預估申請金額 說         明 

數位工具使用費  計 人 

四、執行內容：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全民健康保險數

位照護獎勵計畫」，包含：數據收集與分析、整合衛教資訊並透

過推播或由醫療團隊進行衛教、提供慢性病個案管理功能等。 

五、預期效益 

 

(申請單位用印、計畫主持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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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13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數位照護獎勵計畫 

審查作業及標準 

一、審查作業流程： 

（一）審查小組由專家學者及本署相關單位代表組成，計3-8人，召

開審查會議，就申請廠商資格審查(得採書面審查)及評分擇

優核定，視需要得要求申請廠商出席審查會議進行簡報與詢

答。 

（二）前項審查小組審查，須有至少過半數以上委員出席(總人數不

得少於3位，且外部委員須過半數)。  

二、計畫書審查項目及權重（得依本計畫審查小組建議進行調整）： 

審 查 項 目 權重 

1. 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及數位工具資格證明，包含：資

訊安全相關規範、具臨床實證等證明文件。 
50％ 

2. 數位工具使用情形：提供醫療院所及病人使用證明。 30％ 

3. 數位工具臨床實證：具實際臨床數據得驗證或相關文

獻發表佐證，導入數位工具，可提升慢性病管理品質。 
20％ 

三、評定方式：  

（一）審查小組委員按「計畫書審查項目及權重」規定，於審查評

分表(如表1) 給予評分與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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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審查意見表  

項次 審 查 項 目 
權重

（%） 

廠商名稱 

評  分 

1 

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及數位工具資格證

明，包含：資訊安全相關規範、具臨床實

證等證明文件。 

50 

 

2 
數位工具使用情形：提供醫療院所及病人

使用證明。 
30 

 

3 

數位工具臨床實證：具實際臨床數據得驗

證或相關文獻發表佐證，導入數位工具，

可提升慢性病管理品質。 

20 

 

總   分  數(總滿分：100分)  

序  位  

審查意見 

審查委員簽名： 

 

年    月    日 

（二）審查結果評定： 

1.由各委員依據廠商所提申請書內容，按本計畫所列審查項目

及配分，評定各廠商之得分，並採序位法將評分轉為序位評

比，經計算各廠商之總分、總平均分數及序位數總和結果，

以總序位合計數最低者為第1排名順位，次低者為第2排名順

位，依此類推，於113年經費額度內擇優遴選。 

2.如遇總序位合計數相同，以總平均分數高者為優勝，如遇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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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數相同則以審查項目2之總平均分數高者為優勝，若

仍相同則由出席之審查委員共同決定之，並製作過程紀錄。 

（三）本案合格分數為總平均75分，且各項次分數不得為0分，始

通過審查標準。 

（四）各案審查分數及意見由審查辦理單位彙整總評表(如表2)，經

出席審查委員確認，併同相關附件，循行政程序簽報擇優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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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總評表 

               廠商名稱 

 審查評比 
廠商1 廠商2 廠商3 

審查委員 總分 序位 總分 序位 總分 序位 

A 委員       

B 委員       

C 委員       

D 委員       

E 委員       

序位合計數    

總分合計    

總平均分數    

是否達合格分數(審查標準)    

優勝序位    

過程 

紀錄 

 

 

出 席 

委 員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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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13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數位照護獎勵計畫 

生理及健康數據資料欄位格式說明(範例) 

註：上傳檢驗值應依本署規範之單位，提供對應之檢驗數值。 

 

  

序號 欄位 長度 屬性 備註 

1 廠商統一編號 8 數字  

2 姓名 80 文字  

3 身分證字號 10 文字  

4 出生日期 8 文字 西元年(YYYYMMDD) 

5 性別 1 文字 1：男性；2：女性；3：不詳 

6 
醣化血色素 HbA1c 

(%) 
3,1 數字 

填寫檢驗結果值，單位為% 

整數 2 位、小數 1 位及小數點 1 位 

7 
醣化血色素 HbA1c 

檢驗日期 
8 文字 西元年(YYYYMMDD) 

8 
低密度脂蛋白 LDL 

(mg/dl) 
4 數字 填寫檢驗結果值，單位為 mg/dl 

9 
低密度脂蛋白 LDL 

檢查日期 
8 文字 西元年(YYYYMMDD) 

10 
收縮壓 

(mmHg) 
3 數字 填寫檢驗結果值，單位為 mmHg 

11 
舒張壓 

(mmHg) 
3 數字 填寫檢驗結果值，單位為 mmHg 

12 血壓檢查日期 8 文字 西元年(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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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13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數位照護獎勵計畫 

成果報告 

一、計畫目標(包含目標說明、預期績效指標) 

二、執行策略與實施方法(包含主要執行策略等) 

三、完成本計畫之具體成果與改善情形(包含與院所合作，提供個案

管理功能(如個人化提醒功能、用藥安全、健康指引、衛教資訊

等)佐證資料) 

四、申請獎勵費總表 

    項目 申請金額 說         明 

數位工具使用費  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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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費用明細 

*註：收案會員：本計畫獎勵費須為「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家醫計畫)或「全民健康保險地區醫院全人全社區照

護計畫」(全人計畫)收案對象。 

 

序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西元年月日) 
性別 收案會員* 

數位工具使用

月份(月) 
數位工具獎勵點數(點) 

範例 OOO A000000000 YYYYMMDD 男:1；女:2 家醫計畫：1；全人計畫：2 0 00 

1        

2        


